
闽卫监督函〔2024〕470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征求《关于进一步
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卫生健康监督

所：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

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食品发〔2024〕4 号）要求，为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满足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，省卫健委组

织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请你们组织研究，提出意见建议，于 4月 8日

前书面反馈我委。

联系人：省卫健委综合监督处 林伟，电话：87823903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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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

管理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

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食品发〔2024〕4号）要求，为
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满足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，现就进一

步优化我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性质

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是将食品安全指标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

标准的食品企业标准进行存档、备案的过程。食品企业标准备案

不是行政许可。

二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流程

取消原备案前公示、审查、加盖备案章、水印、备案号等环

节，改为食品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。2024年 6月 1日起，食

品生产企业直接登录全国统一的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

（https://www.qybz.org.cn）进行备案。企业在平台主动上传、

公开其执行的企业标准，进行食品企业标准的自我声明公开，并

完成自我公开承诺，即完成备案。公开承诺内容应包含：备案标

准的合法性、食品安全指标是否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

准等。

三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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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是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第一责任人，对于市场监管、社

会监督等发现备案标准违规的，食品企业应当予以改正。企业改

正后自行废止的备案标准，应当在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

予以明示。

四、食品企业标准的废止与修订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的，企标自动废止：

1.备案的企标与相关法律法规或与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冲突

的；

2.企标更新后，被替代的原企标；

3.备案的企标弄虚作假；

4.备案的企标存在食品安全问题；

5.其他应当废止的情形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的，企业应对食品企业标准重新进行修订

备案：

1.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发生变化的；

2.企业生产工艺、食品原料（包括主料、配料和使用的食品

添加剂）或配方发生变化的；

3.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问题的；

4.其他同类企业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且与标准有关的；

5.其他应当进行修订的情形。

省卫生健康监督所于 6月底前完成我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

平台与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的数据对接。原《福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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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办法》（闽卫监督〔2018〕5号）同

时废止。本《通知》有效期 10年。


